恩福神學生獎學金

規 約 同 意 書

作為恩福基金會獎學金的申請人，以下聲明是我誠實的表白與承諾： 

1.0 我己接受主耶穌基督做個人的救主，並已清楚重生得救。

2.0 我在神面前承諾，願作主忠心的僕人，一生事奉主。

3.0 我已仔細閱讀恩福基金會簡介（註：可從網站閱讀，或向基金會索要），瞭解本會的異象和使命，同時我已進入或準備進入＿＿＿＿＿＿＿＿（神學院名稱）做為事奉主的準備。作為恩福獎學金的收受者，我將會按月收到生活津貼。若獎學金包括學費在內，學費將由恩福基金會直接寄給神學院。

4.0 做為一個神學生和恩福獎學金的收受者，我將履行下列義務：

4.1 屬靈引導：我願尊重恩福基金會的決策與事工，並且在我未來尋求事奉的方向時，將請恩福的會長在屬靈方面作引導。
4.2 寫家書：在學期間，每一季我將寫一封信給恩福，分享我的近況、工作、或是代禱事項。畢業後，我至少每年十二月之前寫一封家書。我瞭解加強與恩福基金會贊助者的關係非常重要。

4.3 參與推廣：我將盡量參與由恩福贊助的聚會與活動，藉此推廣恩福的異象。若有機會在各個團契佈道會見證，我將樂意分享並推廣恩福的異象和使命。

4.4 提供名單：我將盡力提供合適收到恩福雜誌與恩福會長信函的名單給恩福基金會。

4.5 恩福雜誌：在接到邀稿時，我將為恩福雜誌寫稿。

4.6 我擔任神學生實習時，如果有任何學分上的要求，我將會立刻與恩福連絡討論，以便在恩福或是在恩福所指定的福音傳播機構擔任神學生實習，達成學分的要求。

4.7 恩福家人退修會：每年舉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我將視為優先，盡量參加，以增進與恩福家人在主裏的分享、切磋、互勉；畢業之後，在可能的情況下，我亦盡量參加。

5.0 我承諾完成我在神學院的課程學習，在＿＿＿＿＿＿（日期）畢業並獲得＿＿＿＿＿學位。如果，因任何理由我不能於上述日期完成神學院的課程，必須在得知無法如期完成課程之前的三個月，儘快以書面通知恩福基金會。
6.0 對於畢業之後的承諾：

    (1) 我承諾於完成學業之後，要到中國去服事。若在求學地留下實習，不超過一年。

    (2) 若我於畢業後決定留在求學地事奉，我承諾將於兩年內歸還所得到的恩福獎學金。

我明白並接受以上的要求：

＿＿＿＿＿＿＿＿＿＿＿ ＿＿＿＿＿＿＿＿＿＿＿＿

接受人簽名 　　　　　　日期

（註：正式規約書請簽英文版）

